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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17  证券简称：石油济柴  公告编号：2008—019 

 

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概述 

根据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石油济柴”或“本

公司”）第二届董事会 2002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和 2001 年度股东

大会决议，石油济柴以货币资金收购了宝鸡石油钢管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宝管公司”）38%的股权。收购价格以截止于 2002

年 4 月 30 日宝管公司的经审核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 14,431.07

万元为基础确定，即石油济柴出资 5,483.81 万元，占宝管公司

净资产评估值的 38%；宝鸡石油钢管厂出资 8,947.26 万元，占

宝管公司净资产评估值的 62%。宝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

14,431.07 万元。 

公司收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《关于宝鸡石油钢管厂向

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批复》（中油资［2008］62 号

和中油资［2008］289 号），同意宝鸡石油钢管厂向宝鸡石油钢

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管公司”）增资 49,940 万元。 

由于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柴油机、柴油发电机组、气体发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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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、气体发电机组的制造、销售、租赁、修理，钢管制造业务不

是本公司的主营业务。公司的投资重点致力于扩大主业的收入规

模，提高主业的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，提高主业的盈利能力等，

所以本次公司不向宝管公司增资。本公司与宝鸡石油钢管厂共同

聘请符合相关资质的中介机构对宝管公司进行资产审计和评估，

并以评估值为基础，合理确定股权价值和持股比例。 

本公司控股股东济南柴油机厂和宝鸡石油钢管厂都是中国

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属企业。 

二、有关会议决议和文件 

1、宝管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第一次会议和 2008 年度

第一次股东会议于 2008 年 4 月 16 日召开，会议采用通讯方式进

行表决，审议了《关于宝鸡石油钢管厂向公司增资的议案》，通

过了如下决议： 

（1）同意宝鸡石油钢管厂向公司增资 49,940 万元。 

（2）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向公司进行增资，以中

介机构对公司资产的评估结果作为价值参考，合理确定双方持股

比例。 

（3）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、评估的基准日期确定为 2007 年

12 月 31 日。 

（4）对公司股权比例确定的基准日期确定为 2008 年 4 月

30 日。 

（5）同意聘请天健华证中洲(北京)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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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，同意聘请北京中证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评估机构，对公

司资产进行审计评估。 

2、宝管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第三次会议和 2008 年度

第三次股东会议于 2008 年 9 月 25 日召开，会议采用通讯方式进

行表决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确定出资双方股权比例的议案》。 

（1）《关于确定出资双方股权比例的议案》内容如下： 

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批复，经宝管公司第三届董事

会 2008 年第一次会议同意，宝鸡石油钢管厂向宝管公司增加投

资 49,940 万元。 

按照宝管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第一次会议确定的审计

评估基准日期，经宝管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的天健华证中洲(北

京)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账面

值为人民币 55,530.18 万元；经宝管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的北京

中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，并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备案

确认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（中证评报字［2008］第 013 号），2007

年 12 月 31 日宝管公司净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60,564.12 万

元。 

按照宝管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第一次会议确定的股权

确认日期，经宝管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的天健华证中洲（北京）

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公司在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4 月 30

日期间的经营净利润为人民币 1,167.54 万元。 



 

4

根据中介机构的评估和审计结果，截止 2008 年 4 月 30 日宝

管公司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61,731.66 万元（评估值 60,564.12 万

元+审定的 1-4 月份净利润 1,167.54 万元），按照宝管公司第三

届董事会 2008 年第一次会议确定的增资金额 49,940 万元，石油

济柴的持股比例为 21.01%，见下表： 

增资前(按评估值) 增资金额 增资后(按评估值) 
项目 

净资产 持股比例 净资产 增资比例 净资产 持股比例

宝鸡石油钢管厂 38,273.63 62% 49,940.00 100% 88,213.63 78.99% 

石油济柴 23,458.03 38%     23,458.03 21.01% 

小计 61,731.66 100% 49,940.00 100% 111,671.66 100% 

为了便于持股双方的股权管理，根据评估价值作为价值参考

的原则，将宝管公司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价值确定为人

民币 60,523.05 万元（较评估价值减少 41.07 万元），加上审计

机构审定的公司在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4 月 30 日期间的

经营净利润为人民币 1,167.54 万元，截止 2008 年 4 月 30 日公

司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61,690.59 万元（60,523.05 万元+1,167.54

万元），石油济柴的持股比例则为 21%，见下表： 

增资前(按评估值) 增资金额 增资后(按评估值) 
项目 

净资产 持股比例 净资产 增资比例 净资产 持股比例

宝鸡石油钢管厂 38,248.17 62% 49,940.00 100% 88,188.17 79.00% 

石油济柴 23,442.42 38%     23,442.42 21.00% 

小计 61,690.59 100% 49,940.00 100% 111,630.59 100.00%

根据上述计算结果，拟将石油济柴的持股比例确定为 21%，

宝鸡石油钢管厂的持股比例确定为 79%。公司的注册资本将调整

为人民币 64,371.07 万元。从 2008 年 5 月 1 日起，公司各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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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新的持股比例分享权益。 

（2）宝管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第三次会议和 2008 年

度第三次股东会议决议如下： 

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第一次会议确定的审计评估

基准日期和股权确定基准日期，依据北京中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
和天健华证中洲（北京）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、审计结果，及集

团公司备案确认的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，会议同意在宝鸡石油钢

管厂向公司增加投资人民币 49,940 万元后，公司的注册资本调

整为人民币 64,371.07 万元，其中：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的

持股比例调整为 21%，宝鸡石油钢管厂的持股比例调整为 79%。 

从 2008 年 5 月 1 日起，公司各股东按新的持股比例分享权

益。 

三、有关事项 

宝鸡石油钢管厂将在本次向宝管公司增资后，再根据业务发

展和工作需要，择机赎回由本公司持有的宝管公司股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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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年 9 月 25 日 

 


